2026第17屆臺中市十大伴手禮票選活動
報名簡章
壹、指導單位：臺中市政府
貳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
參、執行單位：高碲設計傳播有限公司
肆、收件日期：自114年12月8日(一)12:00起至12月26日(五)23:59止。
5、 參賽資格：
1. 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須設籍於臺中市。
2. 參選商品質量要求經典化，具展售成熟度及發展潛力，並具方便攜帶、符合環保、具設計美感、精美包裝等特色。
3. 參選商品不含熱食、湯類及生鮮食品(惟可採用真空包裝或冷凍包裝)。
4. 參選商品不得有抄襲、仿冒等情事。
6、 參賽限制：每一廠商僅得以一項產品報名，依據產品屬性擇一組別報名。報名之產品以未曾獲「十大伴手禮任一獎項」為限，曾獲「好禮標章」則不在此限。
7、 參賽義務：廠商報名參選即表示認可本活動理念，應共同維護獎項榮譽，活動期間參賽廠商倘發生爭議事件，有危害本活動形象之虞，經評選委員共同決議，得撤銷參選資格。

8、 報名方式：
1. 全面採網路報名：

(1) 至官網線上報名專區填寫報名表單並上傳照片及相應文件完成報名，請填寫正確內容，倘有未填寫、填寫不實或資料缺失之情事，主辦單位將保留取消參選資格的權利。

(2) 官網網址：http://www.top10gifts.com.tw。
2. 報名應備文件：

(1) 徵選同意書：請下載並親簽後掃描或拍照上傳。

(2) 營業證明書件：請掃描或拍照上傳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文件。

(3) 凡以「食品」參選之廠商務必檢附「食品業者登錄字號」及「產品責任保險(有效期限投保證明)」，兩者皆須具備，影本須加蓋公司大小章。
(4) 商品照片上傳：須包含1.商品攝影照；2.已包裝商品(禮盒外觀)；3.未包裝商品內容物(裸裝商品)；4.門市或工廠或工作室照片，照片以JPG檔、300dpi為限，建議正方形格式。
9、 評選說明：
1. 獎項
(1) 十大伴手禮首獎：分為【糕餅烘焙組】與【特色文創組】兩組，取各組總分最高者前十名，合計二十名。為鼓勵新進業者參賽，第14、15、16屆十大伴手禮首獎及金口碑獎得主，不參與「十大伴手禮首獎」評比，但可競逐好禮標章。

(2) 好禮標章：通過專家評選入圍百大好禮者，即可進入下一階段民眾票選，入圍且未中途棄賽缺席活動者，以參賽報名家數前50%為限，最多100名頒贈好禮標章。

2. 組別說明
本屆「十大伴手禮首獎」評選分為 【糕餅烘焙組】 及 【特色文創組】 二組，說明如下：
(1) 【糕餅烘焙組】：指以烘焙方式製作之中式及西式糕餅類產品，包含糕點、餅乾、蛋糕、麵包等，凡屬經烤焙而成之食品皆可參加。
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品項：

i. 中式糕餅類：鳳梨酥、太陽餅、蛋黃酥、綠豆椪、芋頭酥、小月餅、喜餅、大餅、芝麻糕、方塊酥、牛軋餅、蛋捲等禮盒。

ii. 西式烘焙類：手工餅乾、曲奇餅、瑪德蓮、布朗尼、磅蛋糕、杯子蛋糕、生乳捲、起司蛋糕、派塔（蘋果派、檸檬塔、蛋塔等）、司康、可頌、堅果棒、麵包、甜甜圈、馬卡龍等禮盒。
(2) 【特色文創組】：指非屬烘焙類之產品，涵蓋範圍包括食品與非食品文創商品。
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品項：
i. 非食品文創類：文創設計商品、手工藝品、城市意象商品、香氛類、文具設計、陶器、金工飾品、手工皂、布製品等禮盒。
ii. 飲品類：茶、咖啡、酒、養生及機能飲品、果醋及酵素飲品等禮盒。
iii. 醬料類：味噌、豆腐乳、果醬、辣椒醬、沙茶醬、油蔥酥、花生醬、拌麵醬、風味醬料、醃漬產品（如泡菜）等禮盒。
iv. 麵食類：牛肉麵、乾拌麵、麵線、包子、水餃、饅頭等禮盒。
v. 熟食類（冷凍、冷藏、常溫）：滷味、年菜、火鍋、湯品、調理包、肉品等禮盒。
vi. 點心類：非屬烘焙類之點心，包括冰品、糖果、布丁、果凍、奶酪、麻糬等禮盒。
(3) 參選商品屬性若有未盡詳實之處，得由主辦單位徵詢評選委員意見認定。

3. 評分方式(三階段辦理)

(1) 第一階段─書面審查：
A. 專家評選前針對參選廠商及參選商品進行書面資格審查，篩選通過者進入第二階段評選。(報名廠商倘有補件需求，最晚於12/29下午5點前補件完畢，缺件則視同放棄選拔資格)
(2) 第二階段─專家評選(占總評分70%)：
A. 1月2日邀請13位專業評選委員進行專家評選，參選廠商須於規定時間準備參賽產品至評選場地參與專家評選，未出席廠商視同放棄資格。
B. 審查標準如下：
	食品：美味性
非食品：產品實用性
	30%

	整體包裝造型美感
	25%

	在地特色代表性
(包括但不限於選用在地原物料，展現臺中在地代表性，如鄉土特色、原民文化、客家文化等多元文化)
	25%

	產品價值及潛力
(鼓勵業者導入ESG概念，採用環保包裝、永續設計、社福公益，推動低碳綠色消費文化等，打造兼顧經濟與永續的雙贏。)
	10%

	產品創新及創意
	10%


C. 評分表結果彙整呈審查小組確認後，將於1月5日下午5時前公布於活動官網百大入圍店家名單，進入下階段票選活動。
(3) 第三階段─民眾票選(占總評分30%)

A. 網路票選(占總評分15%)：一人一票，僅投一次。
a.票選時間：1/7~1/9。

b.執行方式：民眾於票選頁面投票給至多 10 項參選商品，至少8項參選商品。

B. 現場票選(占總評分15%)：一人一票，僅投一次。
a.地點：臺中市政府前廣場(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)。
b.票選時間：1/10、1/11，未於活動時間出席廠商視同放棄資格。
c.執行方式：民眾於現場投票給至多 10 項參選商品，至少8項參選商品。
(4) 其他事項

A. 專家評選及現場票選活動依規定禁止使用明火設備。
B. 現場票選活動禁止使用任何擴音設備、攤商擺設禁止進入草地及走道等共用區域、每一攤商限擺放一組關東旗、攤商人員禁止進入投票區域圍籬內拉票、攤商務必維護場地環境衛生，請參選廠商遵守主辦單位及場地等相關規範，若有違反情事由參選廠商自行負擔所有責任；情節重大者，主辦單位得保留取消參選資格之權利。
C. 評選過程中之階段成績，皆非最終結果，不可作為廣告文宣主題，違者主辦單位有取消參選及得獎資格之權利。

D. 評選簡章若有未盡詳實之處，得由評選委員針對評選辦法提出修改建議，如經超過半數評選委員同意，將調整相關內容。

10、 獎勵方式：

1. 「2026第17屆臺中市十大伴手禮」獲獎得主將由主辦單位頒發獎項表揚。
2. 入圍百大好禮且未中途棄賽缺席活動者頒贈好禮標章。

3. 將以主流平面媒體、網站宣傳等強力放送得獎新聞，增加得獎廠商曝光機會。

4. 「2026第17屆臺中市十大伴手禮」獲獎商品，可免費使用活動主題LOGO強化行銷效果。
11、 得獎義務：
1. 得獎廠商有配合參與市府活動至少兩場之義務。

2. 得獎廠商有配合主辦單位辦理行銷活動之義務。

3. 得獎廠商須為得獎商品辦理至少一年之產品責任險。

4. 如經下列因素評估而喪失資格者，主辦單位得撤銷得獎資格：

(1) 至明年度十大伴手禮票選活動開始前無故停產得獎商品者。
(2) 無法配合主辦單位行銷計畫，推出臺中市十大伴手禮相關聯名商品。

(3) 經發現得獎商品抄襲、模仿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者。

(4) 在食品安全衛生發現有重大缺失，經衛生機關輔導仍未改善者。

5. 主辦單位對得獎商品有授予各傳播媒體報導刊載之權利，並擁有參選作品之編製及重製成光碟、書刊或其他形式宣傳物之永久使用權。

6. 得獎廠商如經查有違反本評選簡章規定，經營不實、違反法令或有發生爭議事件致影響社會觀感，有危害本活動形象之虞者，主辦單位應撤銷其得獎資格，收回其獎座及證書，另自撤銷日起 3 年內不得參選。
※主辦單位保有修改、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，如有未盡說明之事宜，悉依主辦單位相關規定或解釋，並得隨時補充公告。參選廠商報名參選本活動即表示同意接受評選簡章之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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